广东省国内旅游组团合同 签订时间：2008年 03月28日
（2001年修订版）       合同编号：NO:102021
甲方：                             

（团体或个人）：                                         

   甲方自愿参加乙方组织的旅行团旅游，为保证旅游服务质量，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本着平等协商活动中服从乙方的统一安排和要求，乙方保证所提供的原则，现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报名与成团                              

1、双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在签订本合同前,已详细阅读及充分理解由广东省旅游局制定的《广东省国内        

旅游报名须知及责任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同意遵守细则并将细则列为本合同附件.                       

2、甲乙双方共同确认：乙方已就其服务项目及质量标准向甲方作出了全面介绍及详细说明.               

3、如乙方取消组团计划，甲方有权提出以下要求（不可抗力因素除外）;1）要求乙方另行安排出游:2）要求乙方按附件1第四条第2款退还全部团款并赔偿违约金.                                                 

4 如甲方报名后要求退团，乙方可按附件1第四条第1款的标准扣收业务损失费和违约金。                

第二条 内容与标准                               

1主要事项                             
	团号
	
	人 数
	

	出团日期
	
	交通工具及标准
	

	路线与景点
	（祥见行程表）

	住宿标准
	
	保险金额
	 

	用餐标准
	

	导游服务
	派全陪
	
	不派全陪
	
	注：

	预付团费比例
	
	预付款数额
	

	应付款费总额
	
	结付期限
	

	特别说明
	


乙方：深圳市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鸿昌营业部

2. 甲乙双方同意恪守上述约定，甲方保证在旅游的各项服务符合国家与行业规定的标准。

3 本合同的附件视为本合同的一部分，对甲乙双方具有约束力。

4 为保证甲方权益，乙方应桉国家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 

第三条 违约责任
1、 乙方在下列情形下视作违约，并承担赔偿责任。

1）因故意或过失未达成本合同规定的内容和标准而造成甲方直接经损失的；
2)乙方的服务未达到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标准。

2.甲方违反合同规定，对其自身的损失应责任自负，给乙方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3. 不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
1）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因素不能履行合同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并提供
事故详情及不能履约的有效证明材料；

2）乙方在旅游质量问题发生之前已采取以下措施的，应减轻或免除责任：

A 对旅游质量和安全状况已给予充分说明、提醒、劝诫、警告或事先说明；

B 所发生的违约问题是非故意、非过失或无法预知    或已采取了预防性措施。

3）质量问题的发生是全部或部分由于赔偿请求人 自身的过错。

4）质量问题发生后，乙方及时采取了善后处理措施.
第四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甲方可向有管辖权的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提出申诉，也可直接向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

第五条 本合同的附件

1．广东省国内旅游报名须知及责任细则。

2．程安排表。

第六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   有同等效力 。                                             

第七条 本合同从签订之日起生效。
     乙方（签字）： 

（盖章）：
联系电话:

地址及邮政编码：
广东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监制

广东省国内旅游报名须知及责任细则

一、报名须知       

1. 游客参团应提早报名，报名时应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旅途中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它有效证件。

2．报名时须交纳不少于总团费30% 的预付款，余款在启程前7天(不含出发当天)付清;逾期未付清者，作自动退团处理。

3．游客报名后要求更改行程或出发日期，旅行社须收取由此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和业务损失费。因客观条件不允许更改而游客提出退团时，按本细则第四条第1款的办法处理。

4.有特殊病史的游客报名时须如实说明.鉴于游客的健康状况或其他原因，旅行社有收客与否的权利。

5．小孩收费标准：不满2岁收总团费 的10%； 2 – 14 岁由旅行社根据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和标准与游客商定：12岁（含12岁）以上按成年人收费。

二、团费包括 

1.行程表所列的城市间交通费、各地游览汽车费和每人一件行李的运费（其重量和体积以交通部门的有关规定为准）。

2.行程表所列的酒店或同级酒店的住宿费。     

3.行程表所列的膳食费（不含酒水）。

4.行程表所列各游览项目第一门票费（不含“园中园”门票）。                                      

5.导游服务费.（注:未满16人成团派全陪费用另约加收）    
三、团费不包括号

1.旅途中火车或轮船上的餐费（另有约定的除外）。                                             

2.各地机场管理建设费及航空人身保险费。        

3.超重（件）行李托运费。                   

4.酒店内的酒水、洗衣、通讯等一切私人开支。   

5.行程表以外活动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及小和行业标准的服费。 

四、退团和取消行程处理方法               
1.游客报名后退团时，旅行社按以下标准扣收并扣除已发生的费用业务损失费(包括飞机、车船退票费、退房损失费等,下同)和违约金：                                             

出发前7天以上，扣总团费的10%；          

出发前6-4天，扣总团费的20%；                

出发前3-1天，扣总团费的50%；               

出发当天，扣总团费的80%。  

2、游客报名后因不可抗力的因素(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战争、骚乱、罢工、地震、洪水、恶劣天气等,下同)造成团队无法成行时，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将未发生的旅游费用退还游客.
因其他情况必须取消团队行程时，旅行社应如实向游客车说明原因，并尽早与游客协商另行安排出游，或 全额退还游客已交团费 并按下列标准赔偿游客违约金：

出发前7天以上：赔偿已交团费的2%；       

出发前6-4天，赔偿已交团费的5%；         

出发前3-1天，赔偿已交团费的15%；      

出发当天，赔偿已交团费的30%。
五：有关责任问题
1.旅行社应为游客提供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需要的服务，对有可能危及游客人身、财产安全的项目，应当事先向游客作出说明和警示。

2. 游客应妥善保管好个人财物，未委托旅行社代管而丢失的，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

3.参团人数不足16人时，旅行社可在保证所承诺的服务内容和标准不变的前提下，与其他旅行社共同组团，但须征得游客同意，并由签约旅行社承担责任。
对16人以上团队，由负责出团的旅行社提供全程陪同服务,不足16人的团队不派会陪（双方另有约定者队外）。
4. 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杨团队行程更改、延误、滞留或提前结束时，旅行社可根据当时的情况作全权处理，如发生费用增减,按未发生费用退还游客,超支费用由游客承担的办法处理。

5.游客交费后如遇国家政策性调价，按《合同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6.旅途中因故不能按约定行程进行时，旅行社与游客协商后可对行程表内各项安排临时作适当调整,增加的费用由旅行社承担，如因调整造成服务档次降低或活动内容减少,旅行社按《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试行标准》的规定赔偿游客的经济损失.游客应服从旅

行社的安排,否则因此而扩大的损失由游客承担。

7.游客在旅途中自行离团或不参加计划内的某项团队活动,均作自动弃权,所缴费用概不退还。因游客的责任造成其本人不能随团旅行，所造成的损失由其本人承担。在旅行中增加合同约定外的项目(包括增加景点、购物、娱乐项目等),应当事先征得游客的书

面同意。

8.导游应为游客提供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服务,游客有责任配合导游工作,遵守团队纪律.如游客故意不守纪律严重干扰团队正常运转,且不听从劝诫者,旅行社有权取消其随团资格，并扣除已发生的费用

9.游客在旅途中因病无法继续旅行时,旅行社应积级协助作出妥善安排,其所交团费,扣除已发生的费用和损失后，剩余部分退还。旅行社不负担其医疗费用。

10.旅行社应按国家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因旅行社责任造成旅客人身、财产损害时,按《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处理.此外,旅行社应向游客推荐购买相关的旅游者个人保险。
11.旅行社的旅游服务质量受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监管，如团队的服务质量问题造成游客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按照〈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试行标准〉赔偿,游客可向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申诉,也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细节由广东省旅游局制定，经广东省旅游协会

                          旅行社动专业委员会讨论通过,自二00一年一月一日

                          起实行。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度行的《广东省国内

                       旅游报名须知及责任细则》同时废止。 
